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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食品药品研究院优秀开放实验室评选办法

一、评选目的

为进一步提升食品药品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研究院”）开放实验室服务

教学、科研和人才培养能力，推进卓越绩效管理，现组织“优秀开放实验

室”评选活动，针对依托开放实验室开展的对外宣传、支持教学、科研及

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进行量化考核，针对综合管理进行规范化考核，打造

“开放、创新、规范”三位一体公共科技服务平台。

二、评选范围

研究院管理范围内开放实验室，包括斑马鱼药理实验室、细胞培养（分

子生物学）实验室、化学合成实验室、分离纯化实验室、功能食品评价实

验室、中药材质量检测实验室。

三、评选方案

1.成立评选工作组：工作组由研究院管理人员 5人组成，设组长 1 名，

原则上由研究院院长担任，秘书 1名，由开放实验室管理员担任。

2.发放评选通知及评分标准：6月中旬工作组在研究院官网发布评选通

知，实验室负责人按通知在规定时间提交参评材料。

3.组织评审：评选工作组按通知在规定时间内组织校内外专家 5名开

展评审。

4.公示：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奖励。

四、评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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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分 100分，结合下列评分标准进行评分。

1.对外宣传(10分)

提供对外服务宣传视频得 1-4分(包含开放实验室特色介绍、服务项目

及入驻人员介绍等)；提供宣传照片(人员操作实景)得 1分（最高 3分）；参

观接待提供通讯稿得 1分（最高 3分）。

本项最高 10 分，不提供或提供内容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分。

2.支持教学(10分)

提供教学视频得 1-4分（评委根据视频数量、时长、质量进行评分）；

提供活页式实验讲义(含实验原理、操作 步骤、实验数据记录表、实验讨

论及结论模板)得 1分（最高 3分）；提供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项目立项通

知得 1分（最高 3分）。

本项最高 10 分，不提供或提供内容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分。

3.支持科研(40 分)

获国家级科研项目支持得 30分，获省级科研项目支持得 15分；校级

及以上科研项目得 5分（最高 15分）；委托研发（30万及以上）项目得 15

分（最高 30分）；累计横向课题到账经费（万元）得分以累计金额（单位：

万元）÷2计（例如：累计金额 6万元，则计分 3分，最高 15分）。

本项最高 40 分，项目均须提供立项或结题证明，项目负责人应为参

评人或入驻该实验室的人员，不提供或见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分。

4.支持人才培养(10 分)

支持省级以上技能大赛得 5分（可累加）；省级以上教学能力大赛得 5

分（可累加）；省级互联网+创新创业大赛得 5分（可累加）；省级及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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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毕业设计奖项得 5分（可累加）；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得 5分/生（可

累加）；培养科研助理得 2分/生（最高 6分）。

本项最高得 10分。需提供公示文件或证书等证明，项目负责人应为参

评人或入驻该实验室的人员。不提供或见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分。

5.氛围布置（12分）

仪器及区域标识完备得 3分；安全管理及应急制度上墙得 3分；操作

规程（如涉及）上墙得 3分；使用维护记录齐全（如涉及）得 3分。

本项最高得 12分。参评人自评计分，专家组根据现场检查等方式赋分。

6.台账明细（18分）

安全卫生检查记录、环境监控记录、人员档案、人员培训及监督记录、

质量控制记录如涉及、废弃物收集记录、出入库台账等齐全得 3分/份。

本项最高得 18分。参评人自评计分，专家组根据开放实验室档案材料

检查等方式赋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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